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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審議預算調整融資財源

內容之法律效力探討－高階人

員政策論述知能精進座談紀要
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111 年 6 月 23 日舉辦高階人員政策論述知能精進座談，邀請專家學者就立法院審

查預算案，決議增列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或減列債務舉借數之適法性提出見解。

廖玉琳（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

壹、前言

為提升高階人員政策溝通

與論述能力，並強化政策推動

所衍生相關法規適用效力或議

事文書拘束力等之回應表達及

處理知能，行政院主計總處規

劃不定期辦理高階人員政策論

述知能精進座談，110 年 12 月

24 日舉辦第 1 場座談會，探討

立法院審查總預算案時，決議

凍結預算及後續不同意解凍之

適法性，111 年 6 月 23 日接續

辦理第 2 場座談會，邀請李顯

峰、陳清秀及陳國樑 3 位教授，

就立法院審查預算案，決議增

列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或減

列債務舉借數之適法性予以探

討，本文特就 3 位學者發言做

重點摘述，供各界參考。

貳、議題及背景說明

立法院於審查中央政府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

振興特別預算（以下簡稱肺炎

特別預算）第 3、4 次追加預算

案及 11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過程中，針對融資財源部分，

分別提案增列移用以前年度歲

計賸餘 600 億元、100 億元及

減列債務舉借數 300 億元。依

預算法第 6 條規定，歲入、歲

出之差短，以公債、賖借或以

前年度歲計賸餘撥補之。行政

部門編列預算時，歲入歲出差

短採用何種財源彌平，係由其

視整體財政情勢及歷年累計賸

餘可供移用數等決定之，其中

累計賸餘係政府歷年收支預算

論述 》預算‧決算

44



立法院審議預算調整融資財源內容之法律效力探討－高階人員政策論述知能精進座談紀要

執行產生之結餘，尚須審酌留

供預算執行之彈性調節空間，

爰有關累計賸餘之適當安全存

量，以及政府可承擔之債務水

準，其政策取捨，似屬施政計

畫內容之一環，宜由行政部門

衡酌決定。

再者，依預算法第 49 條

規定，預算案之審議，歲入以

擬變更或擬設定之收入為主，

審議時應就來源別決定之；歲

出以擬變更或擬設定之支出為

主，審議時應就機關別、政事

別及基金別決定之。立法院依

上開規定，針對歲入、歲出按

款項目節逐項審議決定後，其

歲入歲出差短似應由行政部門

配合立法院審議結果，通盤考

量前述各項風險因素後，調整

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或債務

舉借數。又大法官釋字第 391

號略以，立法機關審議預算案

尚不得比照法律案作逐條逐句

之增刪修改，而對各機關所編

列預算之數額，在款項目節間

移動增減並追加或削減原預算

之項目，實質上變動施政計畫

之內容，造成政策成敗無所歸

屬，政治責任難予釐清之結果，

有違立法權與行政權分立之憲

政原理。故立法院決議增列移

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或減列債

務舉借數，是否有違權力分立

原則等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參、李顯峰教授從責任

政治歸屬與預算

同一性原則分析

一、預算審議變動施政計

畫易致責任政治難以

歸屬

（一）87 年預算法修正後，

當歲入（實質收入）不

足以支應歲出（實質支

出），須舉借債務或移

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始

能平衡時，其彌補差短

之方式，在符合公共債

務法及政府有累計賸餘

之前提下，即有調整、

配置空間。

（二）肺炎特別預算暨共計 3

次追加預算金額，觀察

截至 111 年 5 月底止，

各級政府公共債務餘額

仍符合債限規定。預算

● 行政院主計總處高階人員政策論述知能精進座談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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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23 條規定，除非

預算年度有異常情形，

融資性財源不得充當經

常性用途，肺炎疫情應

屬於異常年度情形。

（三）立法院審議預算時，應

以預算法第 49 條所定

架構為範圍，避免變動

或調整施政計畫，致責

任政治難以確立，因

此，有關累計賸餘之適

當安全存量及政府可承

擔之債務水準，宜由行

政部門衡酌決定。

二、預算同一性原則可作為

預算審議之衡量界限

（一）「預算同一性」原則係

指立法部門之預算議決

權限，必須在不過度變

動行政部門所提預算

案，即維持立法部門所

議決之預算案與原行政

部門所為提案仍具有基

本的「同一性」的範圍

內行使。

（二）立法部門議決後之預算

案若與原行政部門所為

提案不具有基本的「同

一性」，將掏空憲法分

派預算提案權予行政部

門的實質意義，違背權

力分立。惟若立法部門

之預算審議決定沒有損

及「預算同一性」，基

於財政民主主義之理

念，其政策形成亦應受

到保障與尊重。

（三）立法院審議預算是否有

侵犯行政院之預算提案

權，可參酌「預算同一

性」原則，進行個案之

認定，以作為立法院議

決行為之界限。至於

「同一性」的認定，則

是以立法院所造成之變

動，是否影響行政院原

欲達成之政策目標（如

法定行政任務之履行

等）而為個案判斷。

（四）立法院於審查肺炎特別

預算案及總預算案過程

中，針對融資財源部

分，分別提案增列移用

以前年度歲計賸餘及減

列債務舉借數，依「預

算同一性」原則衡酌，

似乎不致於影響行政院

原欲達成之政策目標，

然而可尊重行政院對於

財政能量之整體考量，

因此，仍宜由立法院與

行政院進行協調。

肆、陳清秀教授從預

算審議界限與歲

計賸餘用途分析

一、預算審議應遵守憲法

規定

（一）預算編製涉及政策目標、

方向及負擔的責任政

治，應尊重行政部門的

編製權限。而行政部門

提出之預算案，涉及資

源分配，即國民生活權

益事項，基於主權在民

原則，應經立法部門審

議通過。

（二）立法院審議預算，涉及

立法部門權限之行使，

憲法第 70 條明確規定：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

提預算案，不得為增加

支出之提議。」大法官

釋字第 391 號、第 264

號解釋亦指出，立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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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審議預算涉及施政計

畫內容之變動與調整，

易導致政策成敗無所歸

屬，責任政治難以建

立，尚非憲法之所許。

（三）立法院決議減列債務舉

借數，並非增加「預算

支出」，故不違反上述

憲法規定。

二、預算審議應遵守法律

規定

（一）有關預算之審議，預算

法或其他法律有特別規

定預算審議職權行使規

範者，應遵守其規定，

不得與之相牴觸。立法

院審議預算時，應遵守

法律規定，履行國家應

負擔之義務或支出，不

得有抵觸法律之情況，

以免自相矛盾，違反體

系正義。

（二）預算法第 23 條規定，預

算年度有異常情形，以

前年度歲計賸餘得充經

常支出之用。防疫預算

本身相當於天然災害的

異常支出，而異常支出

得移緩濟急，立法院決

議運用以前年度歲計賸

餘支應防疫異常支出需

要，符合預算法規定及

移緩濟急之精神，同時

也符合防疫特別條例規

定。

（三）發行公債增加政府財政

負擔，為維持財政永續

發展，應盡量避免債留

子孫，違反世代正義，

尤其防疫預算是緊急災

害支出並非資本支出，

其效益無法及於未來年

度，基於「受益負擔原

則」及「建設公債原

則」，立法院決議減列

發行公債，符合公債管

制原則，而改移用以前

年度歲計賸餘來支應，

亦具有事件本質之合理

性及正當性。

三、歲計賸餘用於減少舉

借債務於法並無不合

依日本、德國立法例，決

算之歲計賸餘，由法律規定或

議會議決其特定用途，包括作

為準備金，以因應未來發生天

然災害、景氣不好致稅收短收，

或納入下年度預算收入，以減

少籌措財源、舉借債務，或作

為提前償還債務之財源。參考

外國立法例比較結果，立法院

決議將歲計賸餘用於防疫經費

支出，減少舉借債務，於法並

無不合。

伍、陳國樑教授從行政

權與立法權分析

一、行政權與立法權必有

矛盾

民主政治的本質即為多變

與矛盾，權力分立從來沒有明

確界線；換言之，違反權力分

立原則的疑慮永遠存在，若有

立法權侵犯行政權的疑慮，則

反之亦然。

二、歲入歲出短差因應方

式尚非立法院不得議

決項目

（一）按憲法設計，預算案分

為提案權與議決權，前

者在行政院、後者在立

法院。行政院所提預算

案包括歲入、歲出短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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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因應，立法院針對預

算案的議決，當然包括

行政院對於歲入、歲出

短差因應方式之提案。

（二）預算法第 49 條規定，預

算案之審議，歲入以擬

變更或擬設定之收入為

主，歲出以擬變更或擬

設定之支出為主，法上

並未禁止立法院對於歲

入、歲出短差因應方式

進行審議，且禁止沒有

意義，因為債務舉借數

或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

餘係配合立法院審議結

果調整，減列舉債因應

之歲出，在其他條件不

變下，等同減列債務舉

借數。

（三）行政部門認為累計賸餘

係審酌留供預算執行之

彈性調節空間，為施政

計畫之一環，然而於法

上，其並非立法院不得

議決之理由，又於理

上，由於累計賸餘欠缺

彈性、不能因應經濟局

勢變化，且可能有人為

扭曲問題，並非「好的」

彈性調節工具，行政部

門若認為有需要，可另

行設計緩衝機制。

三、立法院所作決議符合

憲法第 70 條之立法

意旨

憲法第 70 條規定：「立

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

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其

立法意旨在於防止政府預算膨

脹，致增人民之負擔。另依財

政學之「巨靈論」，政府是搜

刮人民、極大化收入的實體，

應有憲政機制約束政府這個巨

靈。立法院決議增列以前年度

歲計剩餘，即在避免未來的浪

費；決議減列負債，即在避免

人民未來的負擔，該等均符合

憲法規定意旨。

四、行政權與立法權之矛

盾，仍須透過折衝、

協商，立法院所作決

議似不致於違反行政

權，倘行政院認為確

有窒礙難行，可依憲

法規定行使覆議權或

聲請釋憲。

陸、結語

李顯峰教授從責任政治歸

屬與預算同一性原則分析，認

為立法院審議調整融資財源似

不致影響行政院原欲達成之政

策目標，然而可尊重行政院對

於財政能量之整體考量，因此，

仍宜由立法院與行政院進行協

調；陳清秀教授從預算審議界

限與歲計賸餘用途分析，認為

立法院決議將歲計賸餘用於防

疫經費支出，減少舉借債務，

於法並無不合；陳國樑教授從

行政權與立法權分析，認為立

法院所作決議似不致違反行政

權，倘行政院認為確有窒礙難

行，可依憲法規定行使覆議權

或聲請釋憲。3 位教授從不同

面向分析立法院審議融資財源

問題，對增進本總處高階人員

政策溝通與論述能力極有助

益，為持續發揮學習成效，仍

將繼續擇定適切議題，邀請專

家學者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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